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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新乡

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乡化纤”或“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和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

——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新乡化纤预计 2026年度将与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鹭

集团”）、新乡白鹭精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纺科技”）、新疆锦鹭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鹭科技”）、中纺院绿色纤维股份公司（以下简称“绿

色纤维”）等关联方发生采购原料、销售产品的日常交易。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总额预计为 53,700万元（不含税），2025年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际发生

同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41,623.08万元（不含税）。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在对与白鹭集团、精纺科技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审议时，关联董事邵长

金先生、王中军先生予以回避，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在

对与锦鹭科技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审议时，关联董事季玉栋先生予以回避，表决

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对与绿色纤维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

审议时，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次预计关联交易事项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且成交金额超过 3,000万元，此项关联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会的批准，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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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关联股东白鹭集团将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2025年已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精纺科技 包装物 市场价 26,000.00 21,907.57 21,907.57

精纺科技 强捻丝 市场价 700.00 583.72 583.72

小计 / / 26,700.00 22,491.29 22,491.29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

白鹭集团 电 市场价 100.00 57.28 57.28

绿色纤维 水电汽 市场价 2,300.00 5,154.86 5,154.86

精纺科技
粘胶纤

维
市场价 9,400.00 9,693.23 9,693.23

精纺科技 水电汽 市场价 1,200.00 1,044.69 1,044.69

锦鹭科技
粘胶纤

维
市场价 14,000.00 3,181.73 3,181.73

小计 / / 27,000.00 19,131.79 19,131.79

注：2025年已发生金额未经审计。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

额（截止 2025
年 12月 4日）

预计金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差

异的说明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精纺科技 包装物 21,907.57 26,000.00 68.04% -15.74% /

精纺科技 强捻丝 583.72 700.00 57.31% -16.61% /

小计 / 22,491.29 26,700.00 / / /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白鹭集团 电 57.28 100.00 0.98% -42.72% 基数较小

绿色纤维 水电汽 5,154.86 5,300.00 73.69% -2.74% /

精纺科技
粘胶纤

维
9,693.23 9,400.00 3.40% 3.12% /

精纺科技 水电汽 1,044.69 1,200.00 14.93% -12.94% /

锦鹭科技
粘胶纤

维
3,181.73 10,000.00 1.12% -68.18%

锦鹭科技首年

生产，期间针

对市场调整了

产能节奏

小计 / 19,131.79 26,0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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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

公司在计划年度关联交易预计前，业务部门基于产销计划等对关联

交易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测算，但因市场与客户需求变化等影响，

公司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情况的审核确认程序合法合规，对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符合

市场行情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其中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符合法律、

法规的规定；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影响公

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

为。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长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邵长金

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亿元整

经营范围：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各种纤维及相关服装、

服饰、产业用产品的织造、印染、制造、销售和进出口，各种相关的原材料、生

产设备、配件、仪器、仪表及零部件的制造、销售和进出口，各种相关的生产技

术和副产品的销售和进出口、房屋、设备、土地等资产租赁，建筑物和构筑物的

修缮。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白鹭集团总资产为 1,493,570.22 万元、净资产为

793,613.99万元，2024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741,920.41万元、净利润为 23,429.90

万元（已经审计）。截至 2025 年 9月 30日，白鹭集团总资产为 1,403,333.15 万

元、净资产为 807,272.02 万元，2025年 1-9月主营业务收入为 554,428.32 万元、

净利润为 10,066.03 万元（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白鹭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分析

白鹭集团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够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

在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上述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该关联方不是“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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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被执行人”。

（二）新乡白鹭精纺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长大道 17号

法定代表人：朱学新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各种纤维、纱线研发制造加工；进出口贸易；纸箱制造、纸管制

造，塑料编织制品制造加工；自有房屋及设备租赁。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精纺科技的总资产为 48,666.39 万元、净资产为

20,915.15万元，2024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39,556.89万元、净利润为 2,433.40万

元（已经审计）。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精纺科技的总资产为 55,856.99万元、

净资产为 21,424.30万元，2025年 1-9月主营业务收入为 28,865.87万元、净利润

为 1,509.32万元（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精纺科技系公司控股股东白鹭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

精纺科技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够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

在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上述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该关联方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三）中纺院绿色纤维股份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河南省新乡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长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于捍江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肆亿元整

经营范围：纤维材料、纤维复合材料、纱、线、纺织品的制造和销售；自有

房屋租赁，设备租赁及技术对外服务；对外贸易经营；医疗器械、卫生用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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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绿色纤维的总资产为 197,148.10万元、净资产为

128,273.60万元，2024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102,535.87万元、净利润为-4,746.28

万元（已经审计）。截至 2025 年 9月 30 日，绿色纤维的总资产为 209,373.00 万

元、净资产为 130,172.07 万元，2025 年 1-9月主营业务收入为 96,682.87 万元、

净利润为 1,898.47万元（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有部分高管在绿色纤维任董事职位，且公司持有其 9.43%股份，为公司

的联营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绿色纤维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能够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

在无法正常履约的风险。上述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该关联方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四）新疆锦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新疆图木舒克市河源街 28号新疆锦鹭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办公

楼 2楼 201室

法定代表人：季玉栋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经营范围：新材料技术研发；纺纱加工；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货物进出口。

截至 2024年 12月 31 日，锦鹭科技成立于 2024 年 9月 11日，成立时间较

短，尚无具体数据。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锦鹭科技的总资产为 21,838.45 万元、净资产为

14,927.45 万元，2025 年 1-9 月主营业务收入为 1,045.16 万元、净利润为-67.48

万元（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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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部分高管在锦鹭科技任董事职位，且公司持有其 47%股份，为公司的

联营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锦鹭科技财务状况良好，能够按合同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无法正常

履约的风险。上述关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该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各关联人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

下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为：以市场化为原则，严格执行市场价格，并根据

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若交易的商品和劳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时，由双方根据成

本加上合理的利润协商定价。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协议名

称
交易方

产品或劳

务类别
关联人

交易

价格

付款方

式
签署日期 有效期

经营服

务框架

协议

公司
包装物、

粘胶纤维
精纺科技

市场

价格

按月结

清
2025.12.22 2026.1.1-2026.12.31

经营服

务框架

协议

公司 粘胶纤维 锦鹭科技
市场

价格

按月结

清
2025.12.22 2026.1.1-2026.12.31

电供销

协议
公司 电 白鹭集团

市场

价格

按月结

清
2025.12.22 2026.1.1-2026.12.31

水电汽

供销协

议

公司 水电汽 精纺科技
市场

价格

按月结

清
2025.12.22 2026.1.1-2026.12.31

水电汽

供销协

议

公司 水电汽 绿色纤维
市场

价格

按月结

清
2025.12.22 2026.1.1-202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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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公司向关联人采购包装物等部分原材料，有利于降

低公司生产成本；公司向关联人销售产品或水电汽，有利于公司资源的充分利用，

有利于市场销售，有利于提高公司经济效益。

2、对公司利益的影响。交易公平公正、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不

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

3、关联交易的持续性，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上述关联交易均不会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会

议认为：根据有关规定，我们就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它关联方制定的日常关联

交易计划事项事先审阅并认可，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

避，审议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合理公平，符合公司实际需要，

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据此，我们同意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方案。

六、董事会意见

本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

认为：公司与关联方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

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

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在对与白鹭集团、精纺科技之间的关联

交易事项审议时，关联董事邵长金先生、王中军先生予以回避，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在对与锦鹭科技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审议时，关联

董事季玉栋先生予以回避，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对与绿

色纤维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时，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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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票。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平安证券认为：

1、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发表了

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事项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2、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在公平合理、双方协

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

符合市场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没有损

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保荐机构对新乡化纤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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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12月 22日

杨惠元 张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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